
禁盘剥与纾民困：晚清时期钱粮捐税监督制度主张疏论

肖高华

　　摘　要：针对官吏的钱粮捐税盘剥，晚清时期各界人士试图通过规范钱粮捐税征收制度、严禁官商勾结、防止

官员舞弊以纾民困，最终达到缓解国家政权与地方社会紧张关系的目的。 因受钱粮捐税监督制度本身缺陷以及征

收制度不规范等因素的限制，钱粮捐税监督制度在实施层面上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但无疑是从经济管理层面上

寻求加强对官员的监督，以缓和国家政权与地方社会关系的有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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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时期官吏对于钱粮捐税的盘剥十分严重，
导致国家政权与地方社会之间关系紧张。 为此各界

人士纷纷就如何防范官吏盘剥以纾民困，提出了诸

多钱粮捐税监督制度的主张。 以往学界对晚清时期

钱粮捐税积弊整顿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不错的成

果①。 然而对于积弊整顿中的重要环节———监督官

吏对钱粮捐税盘剥相对而言比较薄弱，缺乏较为系

统的研究。 钱粮捐税积弊整顿是一项重大的国家事

务，是强化地方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 本文试图从

国家政权与地方社会关系的视角，对晚清时期钱粮

捐税积弊整顿中有关消除中间官吏盘剥以纾民困之

各种主张略作考察。

一、晚清时期官吏对钱粮捐税的盘剥

晚清时期官吏粮税盘剥集中于钱粮盘剥与捐税

盘剥两大领域，前者主要涉及仓场积弊、漕运积弊等

方面，后者主要涉及厘金、盐税、关税积弊等方面。
晚清时期仓场管理方面的官员有仓场侍郎、仓

场监督、普通仓役等，仓场侍郎为仓场最高的管理与

监督官员。 当年对于钱粮的盘剥牵涉各级不同的仓

场官员，既有仓场侍郎、仓场监督等钱粮高层管理

者，又有普通仓役等基层仓粮管理者。 当年仓场积

弊严重，仓场侍郎、仓场监督营私渎职，普通仓役往

往暗地需索，各项安置妥当方肯验收，若不满意则百

般挑剔、任意刁难。
在漕运粮食方面，除漕运总督对漕粮运送负专

责之外，与漕运有关的地方督抚以及州县官员等均

负有一定的责任。 晚清时期漕粮管理自兑运以迄验

收可谓百弊丛生。 漕粮官员敢于这样冒险在于“赔
补之数较诸陋规之数而更浮，反不如暗给使费之愈

也，乃至陋规到手，则瑕变为瑜” ［１］ 。 总督州县浮收

勒折，甚至勾串冒灾，任意侵蚀扣费。 仓场漕科积弊

甚深，每年漕粮到仓后，“各仓书吏花户人等彼此争

先到仓场衙门漕科打点使费” ［２］ ，以图多储米额或

者购买米色高者以便从中渔利。 基层仓粮管理更是

舞弊丛生，花户、车户等通常向领米者勒索小费，以
费用之多寡来决定米色之高下，“其所肥私囊者为

数实属不赀” ［３］ 。 晚清时期漕仓积弊日深，花户、车
户等营私舞弊，“种种情弊几成瘤习” ［４］ 。

晚清时期官吏通过报荒匿灾、征粮不解、拖延交

代、收受陋规、敲诈勒索等多种方式来实施对钱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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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剥。
一是报荒匿灾。 粮户农田遭受严重灾荒向官府

呈报可求钱粮减免，而负责的官员往往报荒不实，即
对上级官府呈报受灾而对粮户依旧要求完纳，采取

上下欺蒙来盘剥钱粮。 各地方若出现水旱灾害严重

情况理应蠲免钱粮，然“因经费补充，地方官或至讳

匿不报，仍复征收” ［５］６７５５，而蠲免部分则进入官吏

个人腰包。
二是征粮不解。 粮户已经缴纳钱粮，负责官员

则捏造报表谎称纳户未完钱粮，希冀他日得到朝廷

蠲免钱粮的机会，以遂其侵吞之私欲。 按照各种征

收条例要求已征钱粮应按期批解，然而负责的官吏

对于征收钱粮不按期上缴，东挪西用，后任加于前

任，钱粮亏空问题愈积愈深。
三是拖延交代。 按照官员交代条例，前任官员

离任，后任官员应将钱粮管理情况及时呈报上级官

厅，然而各省官员往往对此敷衍了事。 因各种利益

输送，若有钱粮亏空该管上司又总是设法回护，不敢

照例参劾，即使“揭出一二亏空，查抄仅有空名，库
款早已虚掷” ［６］７６１。

四是收受陋规。 陋规收受也是官吏盘剥钱粮的

一种方式。 各仓米石霉变及亏短情事时有发生，督
抚、司道、知州对于此等情况不及时处理，只管收受

属员规礼。 各省督漕、监兑等衙门官员同样收受陋

规，大县五六百两，中县三四百两，小县一二百两不

等。 帮丁得向书役及经纪等输送陋规，未起米前需

送验费、窝子钱，起米时除了例定个儿钱外还需要后

手钱。
五是敲诈勒索。 当年更有甚者是直接勒索，仓

场侍郎、仓场监督、经纪胥役等皆勒索使费，如不满

其所欲即任意抛撒。
总之，晚清时期官吏盘剥现象严重，“州县取之

于民，弁丁取之于州县，部书仓役又取之于弁丁，层
层需索，无非闾里之脂膏” ［５］６０３５－６０３６，加剧了国家

政权与地方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
除钱粮舞弊之外，晚清时期官吏于捐税领域的

盘剥同样触目惊心。 就厘捐积弊而言，官吏主要采

取浮收短解、滥刑苛罚、委任需索等方式来营私舞

弊。 厘局作弊，税吏侵吞，以贵报贱、以多报少、卖
放、私征、匿报等现象时有发生。 厘捐征收之弊在于

局卡太密、委员过多，不免虚糜薪水，司巡得贿卖放、
局员侵蚀分肥以及留难商货、收多报少、捏造票根、
大头小尾等种种弊端不胜枚举。 正如潘祖荫奏称

“十分之中，耗于仆隶者三，耗于官绅者三，此四分

中，又去正费若干，杂费若干，国家所得几何” ［７］ 。
就盐税积弊而言，晚清时期在盐税征收中存在着官

吏收受陋规、银钱折合盈余侵吞、生息中饱、盐秤舞

弊等盘剥现象。 当年盐务机关放盐必收陋规，征收

官吏将陋规视为个人固定收入，可谓“对于盐税尚

可拖欠，对于陋规则丝毫不能通融” ［８］１６７５。 征收盐

税的币制有银两、制钱、银圆等不同类型，而在这种

钱币的辗转折合中官吏将盈余收入尽归私囊。 盐税

征收机关及其官吏将所收税款隐匿不报或积压不

解，而私自放于商家生息，所生利息皆归其中饱。 当

年称盐之秤极不划一，盐官与盐商利用此种机会上

下其手来营私舞弊，彼此便利私图。
晚清时期对钱粮捐税的盘剥涉及官吏类别很

多，既有地方督抚、仓场侍郎、仓场监督等高级官员，
又有州县官员乃至粮差胥吏等。 官吏盘剥钱粮捐税

的方式多种多样，简直无孔不入。 官吏对钱粮捐税

的盘剥加深了国家政权与地方社会之间的矛盾。 为

了防范官吏对钱粮捐税的盘剥，确保国家财政稳定

以及减轻民间疾苦，缓解国家政权与地方社会之间

的紧张关系，社会各界提出了诸多钱粮捐税监督的

主张。

二、晚清时期防范官吏钱粮
捐税盘剥之主张

　 　 针对钱粮征收、仓谷经理、官员钱粮交代中出现

的各种积弊，晚清时期各界人士纷纷主张从严禁冒

蠲、粮户自行缴纳、严禁经理仓谷中的徇私、严格执

行钱粮交代等方面入手，以加强对官吏盘剥钱粮的

监督。
其一，严禁冒蠲。 冒蠲钱粮是晚清时期官吏盘

剥的重要途径，即官员采取匿灾征收、题报迟延、延
搁誊黄、任意卖荒等手段来达到侵吞钱粮之私欲。
张炳琳、曹登庸、刘恩溥、李擢英、郑训承、钱以同等

大批监察御史纷纷上奏，就如何防止官吏冒蠲钱粮

提出了一些具体主张，以期纾解灾民之困。 水旱偏

灾时贪鄙州县官员与书吏通同一气，当报灾时都图

里甲百计混淆以便侵吞钱粮，既欲急于侵吞又恐灾

民延缓，其催缴反甚于无灾地方，灾民怨声载道。 御

史张炳琳奏请严禁匿灾征收，剔除官吏冒蠲积弊，防
止灾民之剜肉医疮。 晚清时期灾荒题报的程序为，
由州县呈报到道府，道府题报于督抚，督抚题报于朝

廷。 荒灾一见则粮价立贵，而官吏往往题报迟延，嗷
嗷待哺之灾民遍于郊野。 卖儿鬻女者并不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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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小抱养”的童养媳首当其冲。 “被当做婆家的财

产而出卖，有的卖给妓院，有的出卖给他人为妻为

妾，任人摆布。” ［９］御史曹登庸奏请严禁官吏题报迟

延，以防“赈至，而向之嗷嗷待哺者早填沟壑” ［１０］ 。
御史张观准奏请将缓征钱粮的都图村社详细呈明，
“将该县灾区之都图村社明白开列，诚恐小民靡所

遵从，吏胥影射兹弊” ［１１］ 。 当年乡村社会信息闭

塞，无法从各种报纸获悉官府信息，蠲缓钱漕完全依

靠地方官布贴誊黄。 然而各级官厅稽察不严每被吏

胥任意延误，从而欺蒙信息不通的粮户，持票复催以

便有利于奸胥与蠹役分肥。 报灾州县业经蠲缓后官

吏往往不及时刊发誊黄，以便私自征收而侵蚀钱粮。
如咸丰年间山东蒲台县发生私自于缓征村庄按亩征

收，所征钱漕既不报解又不存贮。 地方官吏对于蠲

免制度往往是阳奉阴违，机诈百出，欺蒙影射，致使

灾民不能从蠲免得到丝毫实惠。 御史刘恩溥奏请，
嗣后遇有灾歉，道府州县禀报到省，督抚即刻出示停

征的布告，并令及时张贴誊黄，以防范官吏侵吞钱

粮。 此外还有注荒之弊，即每遇蠲缓之年书吏辄向

粮户索取钱财，“出钱者虽丰收亦得缓征，无钱者虽

荒歉亦不获查办，甚至有不肖州县，通同分肥，以至

开征时有抗欠闹漕等事” ［１２］ 。 御史钱以同奏请，要
求对于蠲缓之年向书吏卖荒舞弊者予以严查禁止，
从重治罪。 各种严禁官员冒蠲钱粮之主张也在某种

程度上引起了朝廷的重视，譬如朝廷在收到李擢英

有关防范冒蠲积弊的上奏后发布谕旨，谕令“蠲缓

钱粮， 所 以 体 恤 民 艰， 岂 容 不 肖 州 县， 稍 有 弊

混” ［１３］ ，并要求督抚严厉查处。 户部曾明确要求灾

区在蠲缓银粮上于初报时必须声明数目，报灾之初

道府官员应会同州县官员将村图里甲受灾亩数以及

应免应缓银两总数，呈报于督抚藩司据详入奏，道府

应即日出示停征告示，以防冒蠲作弊。
其二，严禁包征。 征收钱粮有粮户自行赴柜完

纳与粮差包征等不同形式。 晚清时期各地钱粮积弊

大半是蠹书包征、包解，甚至擅出墨券私相授受，书
吏从中渔利。 湖南巡抚恽世临在有关禁革钱粮积弊

的奏折中力主反对书吏包干征收制，若不职之员仍

然狃于积习，以征解钱粮之权付诸于书役手中，“即
以溺职奏革，并将失察之本管知府撤任” ［１４］ 。 光绪

年间贵州候补知州韩光文在本籍包收钱粮，经参劾

后遭到革职处分［１５］ 。 根据各种钱粮条例，胥差不

得包征，纳户应自行完纳，然而纳户距城较远，自行

纳粮或多有不便。 为了解决此等问题，胡林翼提出

在小邑于城中设柜，而大的州县则于四乡添设分柜，

书差只能督催纳户自行赴柜，“不准代花户完纳，以
杜包征之弊” ［１６］ 。 钱粮征收中柜书等之所以敢于

浮收中饱，主要原因在于无人监视。 清末时期有地

方谘议局主张设立钱漕监收所，选派专人监收，以便

“柜书稍有忌惮，乡愚不受欺蒙” ［１７］ 。 朝廷考虑到

已经设立了钱粮专柜，若再增设钱漕监收所需要耗

费大量人力物力而没有批准，但无不体现出对书吏

钱粮舞弊的高度关注。
其三，严禁经理仓谷中的营私舞弊。 除了在钱

粮征收中存在着各种积弊之外，在仓谷借放、买补等

钱粮经理中的徇私舞弊同样严重。 仓场侍郎、仓场

监督等仓务官员不能尽职尽责，“以该侍郎主持仓

务，如此侵欺，如此废弛。 是以上行下效，视为固然。
监督之习日偷，花户之胆日肆，遂至仓政日坏，渐有

不可收拾之势” ［１８］ 。 各州县设有社仓，民众可以春

借秋还，原为便民而设以济常平之不及。 然而各官

吏利用经理仓谷的权力营私舞弊，“其有不应借而

私给，并不愿借而勒领，有司或漠不稽查” ［１９］２３－２５，
任令图差里保乡约等私相递交，甚至变谷为钱，加息

放收，一旦遇到荒年老幼灾民便嗷嗷枵腹待赈。 针

对此种官吏中饱现象，御史黄爵滋奏请严禁仓谷借

放中的侵吞掩饰，剔除仓谷经理积弊。 各州县仓谷

买补中存在着各种积弊。 有的州县侵冒弊端严重，
诡言采买仓谷，而以无为有，以少报多，虚销谷价，借
肥私囊。 有的州县勒派弊端严重，借口采买仓谷，而
派田产较多之粮户承认代买，短给价值，责令赔补，
甚至勒缴应赔之价，然后再派其他粮户承买，假公济

私。 御史朱应元主张严禁仓谷买补中的徇私，对于

“吏役之乘机需索，丁幕之扶同侵蚀，经纪之任意把

持” ［２０］１－２等种种弊端应予以严行查禁。 加强对仓

务人员尤其仓场监督的管理十分必要，钱粮管理苟

能得人则仓谷经理有望，如不得人则仓务逐渐废弛。
因此各界呼吁加强对钱粮的监督，并希望朝廷“随
时指饬，以期仓务日有起色” ［２１］ 。

其四，严格执行钱粮交代。 晚清时期各州县钱

粮摊派现象严重，各州县钱粮交代亏缺，不应抵而混

抵，不应摊而混摊。 钱粮摊派名为摊款，实即正项，
倘若不严厉禁止摊派行为则钱粮积弊难除。 陶澍在

任安徽巡抚时曾于《条陈安省亏空八事疏》中奏请，
“嗣后不准再有流摊名目，违者前后任一并严参究

追” ［２２］５８４，若该管府州批准流摊，一经查出得予以

严厉惩处。 安徽布政使张师诚在《杜州县交代积弊

议》中奏请，“嗣后如再有滥抵滥收各弊，应将本管

府州一并专折特参，庶足以昭炯戒” ［２２］５９０。 钱粮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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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积弊与官吏前后任交代不清紧密相连，陶澍、黄爵

滋、张师诚等人主张严格实行前后任交代制度，防止

对钱粮的侵吞掩饰。 州县交代册内往往将前任短交

的钱粮款项列为存库造报，前后任彼此商同，积久愈

多，造成钱粮亏缺。 陶澍主张在州县交代中应责成

接任之员据实盘收，严禁交代之契据欠票，倘有徇情

私立契据欠票，一经发觉即将前后任严参治罪。 奏

称：“嗣后州县交代册内，不准开列存库。 如已报入

清查者，或亏或抵，均于册内逐一载明。 倘有应领银

款作抵交项者，亦于册内明晰登注，俾得核实稽考，
即时查办。 至如纸张饭食，一切无关正杂额捐之款，
不得列入交代册内，以免紊杂。” ［２２］５８５前后任钱粮

交代不清，各州县仓储谷数原有册结，然因前后任徇

私舞弊往往有簿无粮，大半空亏，“上官避失察之

咎，新任畏委盘之累，相蒙相忍，以幸而迁去为心，而
仓谷之足额者少矣” ［２０］２３－２５。 御史黄爵滋将仓谷

储藏有名无实的情况上奏朝廷，要求严格执行前后

任交代制度，剔除各州县钱粮掩饰之弊。 当年在钱

粮交代中官员之间互相通融、私立契据欠票之现象

严重。 安徽布政使张师诚奏请在钱粮接收交代中不

准私立契据欠票，“如有亏缺，责成接收之员据实揭

报请参，不许稍有容隐。 倘敢仍行接收期票，一经发

觉，即将本管府州及监盘同前后任，一并严参治

罪” ［２２］５９０。 鉴于官员交代多有亏空，当年有人提出

实行民欠征信册制来防止官员钱粮舞弊。 御史刘恩

溥奏请，各州县开具钱粮欠户的细册，由藩司直接分

发给乡绅，无须经过州县官吏之手，如有差错乡民可

直接赴藩司衙门控告，以防州县官吏钱粮中饱［２３］ 。
民欠征收册制度一度得以实施，但在各省的效果并

非均衡。 朝廷对于官员钱粮交代有所注意，譬如李

星沅奏称官员钱粮交代不清，存在着侵渔入己、捏款

流摊之情弊，朝廷即谕旨要求各级官员“秉公认真

查办，毋许稍有不实不尽” ［２４］ 。 户部也曾明确要求

钱粮交代应当依照期限办理，“官员交代，初参二

参，例限四个月完结，逾限参处” ［６］７６２。
晚清时期对于防范官吏在厘捐、盐税、关税等领

域的盘剥，提出了诸多主张。 为了改善厘金稽查制

度，防止官吏苛索中饱，晚清时期各界人士从严定章

程、严查账目、强化稽征员及地方官责任、员绅相互

稽查等提出了诸多主张。 一是严定章程。 鉴于章程

不规范尤其是商民对厘金章程等一无所知，不法官

吏有盘剥之机，社会各界主张严定及宣示厘金章程，
“庶商贩一览了然，得以照章完纳，而书巡不致上下

其手矣” ［２５］１０１。 二是严查账目。 各界人士主张严

查厘金账目，将厘金各款详细填榜，张贴晓谕，广而

告之以释商贩之疑，而免官吏含混渔利之弊。 三是

强化稽征员及地方官责任。 厘金制度实施之初巡丁

的任务仅仅为稽征员盘舱点货，并非有扦验货物的

职责。 然而在制度实施过程中，大多稽征员放弃监

督职责而倚任巡丁，且稽征员又往往不能久于其任，
更加导致巡丁营私舞弊。 张之洞等人察觉到巡丁对

厘捐的侵蚀，主张强化地方官的稽察责任，防止巡丁

营私舞弊。 奏称：“其在何州县之境内者，即责成该

州县，其有局卡与道府治所相距甚近者，并责成该道

府一体稽察。 如该局卡有贿卖司事、巡丁，侵蚀虚

报，苛勒留难等弊，即行据实禀报督抚、藩司及牙厘

总局，以凭参办。” ［２６］ 晚清时期局卡繁密，弊窦滋

多，厘金积弊不除，商务无以兴旺，财政无以发达。
监察御史萧丙炎奏请要求各省督抚裁并厘卡，对于

厘捐严加整顿，务使弊绝风清。 奏称：“一俟税章订

妥，即将各省厘金局卡及一切近似厘金捐局概行裁

撤，以归划一而免烦苛， 似于财政商民两有裨

益。” ［２７］当年时贤主张强化地方官责任之目的在于

防止巡丁营私舞弊，“如有奸徒借端渔利，藐法营

私” ［２８］ ，地方官应予严行究办。 四是实行员绅相互

稽查制。 厘局创设之初实行员绅相互稽查制，于厘

局乃参用地方士绅以行使对官吏的监督权。 这样在

厘捐征收上官吏总其权，士绅任其事，官吏营私舞弊

士绅有权密告，彼此互相监督。 然因各种原因地方

士绅对官吏的监督权变得有名无实，以致官员对厘

金的侵蚀严重。 光绪年间御史徐树钧建议各省督抚

认真整顿，务使地方士绅与官员之间互相监督。 还

有人主张将原有地方士绅监督转变为地方商会监

督，“由商董按月赴局查账一次，委员交代时汇算一

次，以昭核实” ［２５］１０１。 但朝廷不愿社会力量强力介

入国家政权，因而对于此类问题不敢贸然触及。 晚

清时期各界人士主张严禁厘金局员、巡丁勒索罚款，
防止厘捐滥支以纾民困，朝廷也做出了某些回应，先
后在各种上谕中要求随时稽核各省厘金局征收数

目，严禁各地厘金局员勒索苛罚，杜绝中饱私囊。 然

而各地往往狃于积习，对于朝廷谕令敷衍了事，户部

也不敢承担因清理厘金积弊而导致捐税减少之责，
因而厘金积弊整顿成效甚微。

晚清时期盐务积弊重重，尤其引岸专商制导致

盐官与盐商之间互相勾结，盐商只要对盐官行使贿

赂则任听盐商夹私、短秤以及掺杂加价，盐税征收中

“可 谓 便 于 盐 官 盐 商， 于 国 家 人 民 均 是 不

利” ［８］１６７４。 面对此种情况陶澍等主张取消引岸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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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制，试图消除盐务陋规及其浮滥，防止盐官营私中

饱。 引岸专商制度容易发生“借官行私”现象。 “商
运官引之重斤与装盐江船之夹带，实为淮纲腹心之

蠹。 在商人于正盐之外，本有耗卤无课之加斤，即无

异官中之私。” ［２９］陶澍等主张“废引改票”，取消引

岸专商制而实行盐票制，即于盐场区中设局收税，任
何人只要按章缴纳盐税即可领取盐票运盐贩卖，以
便革除引岸专商中官吏盘剥积弊。 陶澍等所倡导的

盐票制在淮北以及其他地区得以实行或推广，在一

定程度上隔断了盐官与盐商之间的勾结，保障盐路

的畅通。 正如陶澍在《湖运畅岸推广行票折》中所

称：“查盐票盐自试行以来，海属积滞之盐，贩运一

空，穷苦场民，借资苏活。 即游手闲民亦得以转移执

事。 是以上年海州灾务极重，而地方尚称安帖，实得

票盐之济。” ［３０］当然盐票制也存在某些问题，譬如

在裁减浮费之后，盐税反而有所加重。 甚至后来又

回到引岸专商制的老路之上，盐务积弊始终无法清

除。
晚清时期关税征收尤多蒙混， “常税多被侵

占”，无以涓滴归公。 当年各界人士从严禁书役巡

役勒索、核算收纳总数、废除杂捐改由统捐、严禁加

征舞弊等方面提出了诸多主张，以防止关税征收官

员的盘剥。 一是严禁书役巡役勒索。 书役勒索是关

税积弊中的突出问题，需索名目繁多，如把港钱、查
仓钱、担头钱、船头钱、手本钱等。 直隶总督奏请，除
商贾贩运货物照章应纳关税外，“如有巡役人等不

遵定章，任意苛求，留难行旅，准该商民等赴本署发

审处据实指控，一经查讯明确，即按军法惩治，决不

宽贷” ［３１］ 。 两广总督奏请“将书役水手严加裁汰，
另派委员征收” ［３２］ ，以便消除关税征收积弊。 二是

核算收纳总数。 各关监督征收关税往往征多报少，
隐匿侵蚀，且此种现象积习相沿无从彻底稽查。 奕

、桂良等人主张核算关税收纳总数，防止关税征收

官吏侵蚀税款，从而使税款丝毫悉入国帑，彻底廓清

关税积弊。 三是废除杂捐改由统捐。 因杂捐太多，
征收官吏往往私立名目苛索扰民，给事中王金镕奏

请废除杂捐改由统捐以防中饱。 奏称：“仿照统捐

章程，或于货物出处，或于聚处核计，应捐之数总归

一处捐之，以省苛扰。”“饬令各疆臣认真稽核，酌办

统捐，勿以朝廷撙节爱养之民膏民脂，一任办捐之官

吏与包捐之士人吸取净尽也。” ［３３］四是严禁加征舞

弊。 御史谢远涵、石长信等奏请严禁加征中的舞弊。
谢远涵奏称：“因银元之贱而加价，既加价而仍不收

铜元，兹事已行之一年，与他事之难得凭证者迥异，

应请旨严饬抚臣切实查究，按律惩治，以为贪墨藐法

者戒， 并严禁违章征收银元， 以肃吏治而纾民

困。” ［３４］石长信奏请：“将赔款加收丁漕钱文，仍照

旧每两每石加收制钱三百文，毋庸改为征银，以顺舆

情而防流弊。” ［３５］虽然社会各界对于关员舞弊较为

关注，也有少数新型官员注重更新关务官员，裁汰旧

日不良书吏，一洗关务积弊，但因各种条件的限制，
关员舞弊问题始终无法解决。

三、晚清时期钱粮捐税监督主张之
特点、诉求及其困境

　 　 概括来说，晚清时期钱粮捐税监督思想主张具

有防止官吏索赃与商民勾结官员相结合、监督官佐

盘剥与监督胥吏盘剥相结合、抽验与督催相结合、奖
励与惩罚相结合等方面的特点。 其一，防止官吏索

赃与商民勾结官员相结合。 官商勾结是官吏在钱粮

捐税盘剥中的重要途径。 譬如晚清时期“蠹役之痼

习、奸民之盘踞以及公务之掣肘种种难办情形，指不

胜出” ［３６］ 。 因此钱粮捐税监督制度主张呈现出防

止官商勾结共同舞弊之特点。 其二，监督官佐盘剥

与监督胥吏盘剥相结合。 晚清时期对钱粮捐税盘剥

的主体既有官员又有胥吏，钱粮亏空“官亏之外，更
为书亏”，捐税舞弊“非由吏蚀，即系官侵”。 尤其是

书吏伪造假票、挖改串票、冒支钱粮，为钱粮捐税积

弊上恶势力之主力军，其作弊之手段千变万化、光怪

陆离，无所不用其极。 在制度主张中把对官员盘剥

的监督与对胥吏盘剥的监督相结合，尤其注重防止

胥吏盘剥。 其三，抽验与督催相结合。 晚清时期监

督官吏钱粮捐税制度主张中注重抽验与督催相结

合，防止官吏舞弊。 如对仓漕的监督，一方面要求仓

场监督随时抽验，“计其折耗若干，将未验之米一律

照算于原备筛飏耗米内抵补” ［３７］ ，“经仓监督验有

潮杂米石， 即呈请仓场侍郎亲赴查验， 分别核

办” ［３８］ ；另一方面注重漕粮的督催，严查各帮船有

无耽延，倘使无故延迟“将总运以及帮弁一并就近

查参，庶足以儆玩懈而利漕行” ［３９］ 。 其四，奖励与

惩罚相结合。 在监督官吏盘剥主张中体现出奖励与

惩罚相结合的特点。 在钱粮捐税管理中注重考核征

收官吏之功过，力图做到有功则赏、有过则罚，试图

“恩威并济，或可稍挽颓风” ［４０］ 。 针对当年有些省

份钱粮挪移弊端，魏元煜奏请暂缓议处，朝廷决定从

其所请，“从前节年钱粮完解分数不足各州县，暂缓

议处” ［５］５４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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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期监督官吏钱粮捐税盘剥主张不断，各
界人士试图通过规范钱粮捐税征收制度、严禁官商

勾结、防止官吏舞弊以纾民困，最终达到缓解国家政

权与地方社会紧张关系的价值诉求。 在监督主张中

强调仓场侍郎对各仓监督的考核，“遇有阘茸之员，
随时甄别，其花户名数，按照例额招募，不准空缺，每
遇五年报满更替，分照监督交代之例，将该花户经手

数放粮数查明，具结报部” ［４１］ ，目的在于规范钱粮

捐税征收制度。 当年呼吁各省督抚督饬所属州县痛

除官吏盘剥积弊，要恪遵定章不得任意浮收钱粮捐

税，如有怙恶不悛即应按律惩办，“庶民困苏而乱萌

可杜矣” ［２０］６。 晚清时期地方官吏对蠲缓任意延

搁，从中渔利，灾民无法得到救济，加剧了国家政权

与地方社会之间矛盾。 在各种监督主张中要求各省

督抚严定誊黄限期令，各州县于奉到省文后限期张

贴，“稍有延搁，立即撤参” ［４２］ ，确保“奸黠吏胥无从

弊混，而蠲租减赋之殊恩，农民咸沾实惠” ［４３］ 。 官

吏居于国家政权与地方社会之间，监督官吏盘剥制

度主张的提出，其最终价值诉求是力图促使官吏成

为国家政权与地方社会互相联系的纽带，而非彼此

对立的推手。
晚清时期防范官吏中间钱粮盘剥之监督主张虽

曾或多或少地发挥了某些作用。 譬如光绪年间在给

事中洪良品奏参仓场积弊后，朝廷任命许应骙任仓

场侍郎，认真查办仓场积弊，采取“以放代盘之法，
令花户买补还仓，严绳将来，而宽贷既往。 花户且惧

且感，皆奉令惟谨。 后盘查南新仓，颗粒无亏” ［４４］ 。
对于各界提出的钱粮监督主张，朝廷也相应采取了

一些措施，但结果往往是“终属空文” ［４５］６４，总体上

钱粮捐税监督成效并不理想。 钱粮捐税征收杂乱无

章，各地“设卡抽厘，收捐太杂，出入总数，毫无稽

核” ［４６］ ，官吏营私中饱之乱象没有得到根本遏制。
钱粮捐税监督制度之所以在实践层面上陷入各

种困境之中，既有钱粮捐税监督主张自身缺陷的问

题，又与征收制度不规范等方面有关。 就钱粮捐税

监督制度本身而言，主要存在着不能因地制宜从而

缺乏可操作性、缺乏自下而上的监督、户部与外省官

员对监督制度的认识差异等方面的问题。
其一，不能因地制宜从而缺乏可操作性。 钱粮

捐税监督制度在实施上往往对全国各地一概而论，
未能兼顾到各省的特殊情形。 在禁止陋规问题上，
通常仅仅关注到陋规积弊，没有考虑到不同省份以

及不同州县之间的差异，有的地方一旦彻底废除陋

规行政经费就会无以为继，行政系统面临停摆。 在

禁止钱粮包征问题上，事实上州县官员对户籍、地籍

等信息不是十分了解，非粮差难以周知详细情形，田
赋包征也有某些合理之处。 当年为了防止田赋包征

中书吏舞弊而实行自封投柜制，因自行完纳的成本

更高，结果多数纳户仍然不能亲自赴州县完纳，而是

交给钱行或大户代完。 为了防止州县官员舞弊而实

行民欠征信册制度，结果反滋靡费，甚至向来没有民

欠的地方反而增加了民欠，可见征信册制度的可操

行性不强。
其二，缺乏自下而上的监督。 晚清时期在钱粮

捐税监督中也有少数主张涉及自下而上的监督问

题。 譬如，屠仁守在《谨革除钱粮积弊片》中奏请

“倘柜书任意刁难，准纳户即时禀诉” ［４７］ ，民欠征信

册制度也带有某些民户监督官员的意识。 但是从整

体上来说，当年在钱粮捐税积弊整顿上侧重于自上

而下的监督，强调上级官厅对于征收官员的约束与

控制，自下而上的监督显然是极为缺失的。 监督制

度主张基本上是沿袭传统的官方原理而非公共原

理，国家政权与民间社会之间的控制与被控制传统

思维模式依然没有发生多大改变。 对国家政权来说

只是在意于向中央纳粮缴税即可，对官员进行一定

程度的监督也并非真正想彻底纾解民困，自然也难

以得到民间社会的广泛支持。 再加上晚清变局中朝

廷与地方权势发生了极大改变，中央无法有效监督

地方，督抚对道府州县也难以形成强力控制，仅仅依

靠自上而下的监督显然难以取得预期效果。
其三，户部与外省官员对监督制度的认识差异。

对于钱粮捐税积弊整顿，朝廷与地方官员之间存在

着认识上的差异，往往不同程度地遭到地方官员的

抵制。 晚清时期票盐制改革损害了地方征收官吏利

益，“官吏衣食于盐商，无肯议改者” ［４８］ 。 对于消除

钱粮捐税积弊问题户部与外省之间存在分歧。 户部

主张杜绝中饱，清查钱粮捐税亏空，在钱粮捐税积弊

整顿中表现出较为强硬的态度，“倘以簿书为故事，
视告诫为具文，即着该部将该督抚、藩司、粮道指名

严参，决不姑容” ［５］７８４５。 外省的态度则不那么坚

决，有的部分承认，有的含混笼统，有的因循敷衍完

全否认整顿主张。 正如当年谕称：“而相沿积习，总
未能实力湔除。 往往诏书特下，恺切言明，各该督抚

辄以通行僚属了事，并不确切考察。” ［５］７８１８钱粮亏

空本应立时惩办，而各地方督抚往往仅奏请使分限

完缴，“始则属官玩法，继则上司市恩，设法掩盖，是
以清查为续亏出路” ［４９］ 。 因钱粮捐税积弊整顿触

及地方官吏的利益，加之州县官员的法定俸禄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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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多数情况下不能用于支付幕僚费用，胥吏根本

上无任何俸禄，如果“负责征税，那么他从中截取一

笔佣金，留下一份皇粮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５０］ ，
甚至认为合情合理。 因而各种钱粮捐税积弊整顿计

划难以贯彻执行，到州县官员时便已经大打折扣，到
胥吏之手往往化为乌有。

此外，晚清时期钱粮捐税征收制度不规范更加

导致监督制度在实施层面上难以取得成效。 晚清时

期钱粮捐税征收制度不规范，钱粮捐税征收虽名义

上由各级政府为主管机关，然而实际征收权力操于

胥吏之手。 当年“征解多不足额，各州县因循怠玩，
任听奸书蠹役等把持舞弊，私收入己” ［４５］７５。 循吏

征收几如世袭，代代相传，政府仰其鼻息，地方长官

苟熟悉其内幕则串通一气，上下其手、狼狈为奸，否
则每为其所挟而无从制裁。 晚清时期对征收官员的

考成制度存在着缺陷。 “属员亏空，上司有失察之

咎， 且 有 摊 赔 之 责， 所 以 欲 图 趋 避， 遂 成 徇

隐” ［２２］２４８，对于属员钱粮亏空主管官员往往多方回

护，“仍不免挪新掩旧，致滋胶葛”，“仓谷亏数，虽多

年追补而未能清完，究其因在于各州县官吏每每多

方回护，层递挪掩” ［５１］ 。 晚清时期在钱粮捐税征收

上责权利不明，尤其是实行的流摊赔累制，“以为亏

空系众人之事，牵缠攀累，或难尽诛，所以侵私迄无

顾忌也” ［２２］２４８。 正如章学诚所称： “至如东抚有

犯，后调西抚事发。”“是一省之殃，累数省矣。 大抵

操守逾清，则求助愈急，以家囊无可应诛求也。 州县

为贪墨督抚累者十八九矣，其为清廉督抚所累，未尝

无什一二也。” ［５２］正是由于官吏以平日经手钱粮捐

税侵蚀，“转有人代为分赔，益绝肆行无忌” ［３６］ 。
总之，晚清时期缺乏可操作性的整体监督制度

革新，官吏钱粮捐税盘剥现象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好

转。 当年官吏对于钱粮捐税的盘剥既有官吏个人的

因素，又与钱粮捐税监督制度不完善以及征收制度

不规范有关。 要提升对官吏钱粮捐税盘剥的监督效

力，必须构建一套系统性可操作的监督制度体系，否
则钱粮捐税积弊不可能消除，国家政权与地方社会

之间的紧张不可能缓解。

结　 语

晚清时期官吏对于钱粮捐税的盘剥极为严重，
主要以报荒匿灾、征缴不解、交代延搁、收受陋规、敲
诈勒索等方式盘剥钱粮，对于地方捐税同样是巧取

豪夺。 面对此种情况，当年各界人士纷纷主张在钱

粮征收中严禁冒蠲、粮户自行完纳、在仓谷经理中严

禁徇私、严格执行官员钱粮交代，加强对官吏钱粮盘

剥的监督。 对于防范官吏在厘捐、盐税、关税等领域

的盘剥也提出了不少主张。 这些钱粮捐税监督主张

具有防止官吏索赃与商民勾结官员、监督官佐与监

督胥吏、抽验与督催、奖励与惩罚等诸多相互结合的

特点。 制度设计者们试图通过规范钱粮捐税征收、
严禁官商勾结、防止官吏舞弊以纾民困，从而达到缓

解国家政权与地方社会紧张关系之目的。 因钱粮捐

税监督制度本身往往不能因地制宜缺乏可操作性，
且没有改变控制与被控制的监督模式难以得到民间

社会的广泛支持，加上征收制度不规范等诸多因素

的限制，当年钱粮捐税监督主张在实践中并未取得

预期的效果，无以缓解国家政权与地方社会之间矛

盾。 中间官员处于国家政权与民间社会的交汇点

上，在官民关系问题上发挥着桥梁作用。 官员既要

接受国家政权的管理与监督，又要直接将国家的政

策落实于民间社会，是处理国家政权与地方社会关

系的政治平衡器。 虽说当年钱粮捐税监督主张在某

些具体案件上也发挥过一定的作用，但无法彻底防

止官员对钱粮捐税的盘剥，甚至出现对国家政权与

民间社会双向背离的情况，显然无以缓解国家政权

与地方社会的紧张关系。

注释

①以往学界相关性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主要有：陈支平的《从徽州文

书看清末钱粮私派陋规》，《安徽史学》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吴琦的《国家

事务与地方社会秩序———以清代漕粮征运为基点的考察》，《中国社

会经济史研究》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舒满君的《清末徽州田赋附征的制度

渊源与演变路径———从“光绪歙县公控钱粮案”谈起》，《中国社会经

济史研究》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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